
第 2101 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审计计划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审计计划的编制与执行，保证有计划、有重点

地开展审计业务，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根据《内部审计基本准则》，

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计划，是指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

员为完成审计业务，达到预期的审计目的，对审计工作或者具体审

计项目作出的安排。  

第三条  本准则适用于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人员

及其从事的内部审计活动。其他组织或者人员接受委托、聘用，承

办或者参与内部审计业务，也应当遵守本准则。 

第二章  一般原则 

第四条  审计计划一般包括年度审计计划和项目审计方案。  

年度审计计划是对年度预期要完成的审计任务所作的工作安排，

是组织年度工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审计方案是对实施具体审计项目所需要的审计内容、审计

程序、人员分工、审计时间等作出的安排。 

第五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本年度编制下年度审计计划，并报

经组织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批准；审计项目负责人应当在审计项

目实施前编制项目审计方案，并报经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批准。  



第六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根据批准后的审计计划组织开展内

部审计活动。在审计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有必要，应当按照规定的

程序对审计计划进行调整。  

第七条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当定期检查审计计划的执行情

况。 

第三章  年度审计计划 

第八条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负责年度审计计划的编制工作。  

第九条  编制年度审计计划应当结合内部审计中长期规划，在对

组织风险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组织的风险状况、管理需要和审

计资源的配置情况，确定具体审计项目及时间安排。 

第十条  年度审计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年度审计工作目标；  

（二）具体审计项目及实施时间；  

（三）各审计项目需要的审计资源；  

（四）后续审计安排。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机构在编制年度审计计划前，应当重点调查

了解下列情况，以评价具体审计项目的风险：  

（一）组织的战略目标、年度目标及业务活动重点；  

（二）对相关业务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政策、计划

和合同；  

（三）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风险管理水平；  

（四）相关业务活动的复杂性及其近期变化；  



（五）相关人员的能力及其岗位的近期变动；  

（六）其他与项目有关的重要情况。  

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当根据具体审计项目的性质、

复杂程度及时间要求，合理安排审计资源。  

第四章  项目审计方案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根据年度审计计划确定的审计项

目和时间安排，选派内部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  

第十四条  审计项目负责人应当根据被审计单位的下列情况，编

制项目审计方案：  

（一）业务活动概况；  

（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体系的设计及运行情况；  

（三）财务、会计资料；  

（四）重要的合同、协议及会议记录；  

（五）上次审计结论、建议及后续审计情况；  

（六）上次外部审计的审计意见；  

（七）其他与项目审计方案有关的重要情况。  

第十五条  项目审计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被审计单位、项目的名称；  

（二）审计目标和范围； 

（三）审计内容和重点； 

（四）审计程序和方法； 

（五）审计组成员的组成及分工； 



（六）审计起止日期； 

（七）对专家和外部审计工作结果的利用；  

（八）其他有关内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准则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发布并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准则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